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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
——两种认知模式的比较

“The Light of Reason” and “the Net of Experienc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ognitive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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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逻辑分析与直观体验是人类的两种主要认知模式。前者是一种“理性之光”，能够使事物隐

蔽的特性变得明晰起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后者是一种“体验之网”，能够将认知对象的整体特征从

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筛选出来，获得深刻的理解。“理性之光”影响了科学实验、技术规制和社会建构，

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体验之网”影响了直觉感悟、思想修养和社会和谐，推动了人文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这两种认知模式及其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成为很多社

会现实问题的深层思想根源。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对现代性反思的不断深入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有

关这两种认知模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重要意义。促进“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和谐互补，

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协调好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

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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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cal analysis and intuitive experience are two main cognitive modes of human reasoning. The 
former is a kind of “light of reason”, which can make the concealed property to become distinct and reveal the 
inherent law, while the latter is a kind of “net of experience”, which can sift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cognitive 
objects from the sophisticated phenomenal world and obtain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he “light of reason” exerts 
influence on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culture, whereas “the net of experience” yields influence on intuitive perception, 
ideological cultivation and harmony of society and stimula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culture. The two cognitive mod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have differ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refore have become the deep ideological root of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 socie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two cognitive mod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presents new significance along 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reflec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mplementarity of the “light of reason” and the “net of experi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ll-rounded innovative talents, coord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loca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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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得运用逻辑分

析的人类认知和实践活动越来越多地为智能机器

所取代，相应地突显出直观体验认知模式的重要

价值。逻辑分析和直观体验这两种认知模式的关

系，逐渐成为哲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

热点问题。实际上，这方面的讨论由来已久。从

20 世纪初现象学、解释学的兴起，到 20 世纪 50 年

代斯诺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再到后来关

于现代性的各种反思，以及关于“涉身认知”和

“隐喻”的研究，都涉及逻辑分析和直观体验的相

互关系。在当代学术视野中看待这两种认知模式

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理解。逻辑分析可以

视为“理性之光”，而直观体验可以视为“体验之

网”。这两种隐喻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这两种认

知模式的机制和功能？协调二者关系对处理社会

现实问题有何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理论意蕴

将逻辑分析视为“理性之光”，而将直观体验

视为“体验之网”，是因为二者的认知功能有着明

显差别。

逻辑分析的认知功能在于能够使事物隐蔽的

特性变得明晰起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恰如

一束光照亮幽暗的房间，使原来看不到或看不清

楚的事物特征显现出来。日常生活中的光线能够

使事物的外观形象变得清晰，而逻辑分析这种“理

性之光”能照射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这是

其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为什么要用“理性之光”作为逻辑分析的隐

喻呢？这与逻辑分析发挥其作用的方式有关。运

用逻辑分析方法，首先需要将有待认识的事物对

象化，使之从认识背景上突现出来，具有明确边界，

这如同用一束光照射对象，要有特定方向、目标、

焦点，对象事物在“理性之光”的“照射”下成

为人们思考的对象。“理性之光”能够“照射”出

对象事物的各种准确细节和特点，发现对象事物

之间的从属关系和因果联系，揭示其本质特征和

演变规律，以一种“清楚明白”的方式将对象事

物映射成一个确定的概念模型，从而展现理性思

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其次，逻辑分析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主动的，

需要通过主动变革对象来揭示对象事物的本质特

征和规律。逻辑分析的“理性之光”掌握在认知

主体的手中，根据主体意愿和需要来选择“照射”

角度，指向对象事物的不同部位，如同用探照灯

或手电筒照射对象事物，需要不断变换立足点，

在实践活动中观察和思考。为了追寻对象事物的

隐蔽性质和规律性，很多时候需要分解对象事物，

使“理性之光”透射进去，这是自然光线不能比

拟的。

再者，逻辑分析的“理性之光”能够“照射”

出来的，也只是对象事物中那些合乎理性的东西，

而不是对象事物的全部，这就如同 X 射线“透视”

出来的并不是人的身体所有细节一样。“理性之光”

的“照射”会忽略对象事物中很多非对象化、不

确定、非理性的特征，特别是一些整体性、全局

性的特征。“理性之光”的“照射”范围总是有限的。

尽管“照亮”的范围越来越大，“光圈”总在向未

知世界移动，但总存在“理性之光”照射不到的

地方，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逻辑分析的认知模式是在西方的学术氛围中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西方文化中有不少偏爱

“理性之光”的思想表征。柏拉图的“洞穴”之喻

将太阳光同理念联系在一起。[1]《圣经》中《创世

纪》第一段就提到“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

光”。[2]英国诗人蒲伯赞美牛顿“自然和自然的规

律隐藏在黑暗里，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

一切变得光明”。[3]海德格尔也描绘了光线射入林

中使景色澄明的意境。[4]“理性之光”体现了理性

的力量和作用方式，成为把握对象事物规律性的

有效手段。

与“理性之光”相比，“体验之网”的思想

特征比较隐蔽，需要换一种观察视角。直观体验

也称“直觉”，是一种非逻辑的认知模式。从逻辑

分析的角度看，直观体验带有某种神秘性，似乎

没有经过任何辨析和推导，就突如其来获得了对

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的认识。因此，很多西方学

者承认直观体验或直觉很有用，但由于无法进行

逻辑分析而变得无迹可寻，难以把握。如美国学

者丹齐克所说：“有一种数学的必然性，它指导着

观察和实验，逻辑不过是这种必然性的一个方面。

其另一方面，就是那个难以琢磨、完全非定义所

能确定的东西，即所谓直觉。”[5]实际上，直观体

验的认知活动还是有迹可循的，但需要引进一些

中国文化特有的认知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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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体验的认知成果是各种“象”，它们是对各种

事物结构（事物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和功能（某

一事物与相关事物的关系）的整体性把握，因而

是各种“关系构型”。“象”是分层次的。最具体

的“实物之象”如天象、气象、人或物的形象等，

是可以直接体验到的各种关系的集合。较抽象一

些的“属性之象”，包括作为动态属性的各种“气”

（如正气、勇气、朝气、志气等）和作为静态属性

的各种“性”（如儒家的“五德”、中医的“八纲”

等），是事物各种特征性关系的集合。再抽象一些

的“本原之象”即各种“意象”，包括意向、意思

和意境，是事物内部和外部各种关系的本质特征

的综合。而最抽象的“规律之象”即所谓“道象”，

如道法自然、一分为二、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等，

是对各种事物生成和演化规律的高度概括。这些

不同层次的“象”彼此连结，就构成了“体验之

网”，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

律，但不是通过“照射”的方式，而是通过反复

体验的方式。“体验之网”的效果不在于使认知在

细节上“澄明”，而在于使理解在宏观上“贯通”。

具体说来，运用“体验之网”了解事物的本

质特征和规律性，首先需要将有待说明的事物的

各种特征对应于各种“象”，使之形成“象”的关

系网络。“象”的关系网络的某些部分最初可能是

模糊、松散、不连贯的，有些局部区域可能存在

混乱和冲突，整体上处于不分明的状态。因而人

们要不断追寻一种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的

“象”，以便能合理说明事物其他方面的“象”的

特征以及“象”与“象”的各种联系，消除认识

中的混乱和冲突，使人们对整个“象”的关系网

络的理解融会贯通，体现一种深刻性。而要找到

这种反映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的“象”，需要运用

“取象比类”的方式，即通过“体验之网”搜寻某

种合适的“象”来比喻眼前的“象”，使人们能够

体会这两种“象”的共同“关系构型”。而其共同

“关系构型”一旦嵌入眼前的“象”的关系网络之

中，就能够使整个“象”的关系网络变得清晰合理、

融会贯通，那么这个共同“关系构型”就是能够

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的“象”。

下面以《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为例来

加以具体说明。“上善”（最高层次的“善”）是极

抽象的“象”，而“水”是人们熟悉的“象”。以“水”

之“象”比喻“上善”之“象”，就是典型的“取

象比类”。“上善”怎么“若水”呢？初学者应该

先对“上善”和“水”分别有初步体验。当听到“上

善若水”的判断后，他会仔细琢磨“上善”和“水”

之间有哪些差异和共性。实际上，去掉两者的差异，

剩下来的自然是共性，如避高而趋下、顺势而为、

灵活善变等等。这种共性就是“上善”的本质属性。

“上善若水”的判断是通过“体验之网”获得的，

它使“上善”和“水”这两个看来相去甚远的“象”

的共同“关系构型”在“体验之网”中浮现出来，

使人们对“上善”的本质特征获得了深刻理解。

要运用“取象比类”找到能够反映事物的本

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象”，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积累、

反复思索的过程，很多时候是在下意识状态中进

行的，直到一个合理的“取象比类”突然浮现在

脑海之中，产生了清晰合理、融会贯通的效果，

直观体验或者说直觉认知就完成了。为什么没有

经过逻辑分析，直观体验也能够获得对事物本质

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呢？原因在于直观体验中实

际上隐含了逻辑思维的作用，这就是必须以实际

上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选择、判断和调整，才能

找到反映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的“象”，消除混乱

和冲突，合理说明“象”的关系网络的其他特征。

不过，直观体验中的逻辑思维的作用也是通过体

验把握的，这里不依赖严格的逻辑论证，而是追

求一种清晰通透的理解。直观体验的优势在于绕

过逻辑分析认知模式中下定义和追求严格证据可

能遇到的困难，直接从“体验之网”中获取必要

的思想资源，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

律性，考虑到那些“理性之光”顾及不到的地方。

当然，直观体验的认知模式缺乏逻辑分析的严格

性和能动性，难以发现一些需要通过严格推理、

计算和实验才能够发现的科学规律。“体验之网”

也有自身的疏漏，不可能替代“理性之光”的功能。

与前面谈到的“理性之光”的情形类似，以

“体验之网”作为直观体验认知模式的隐喻，反映

了直观体验发挥作用的特定方式。直观体验的认

知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体验之网”就是其活

动的载体，直观体验首先是一种“网中体验”。在

直观体验初期，“体验之网”往往以隐蔽形态存在，

人们会不自觉地将体验的对象放在长期积累的“体

验之网”中考察、辨析、比较。只有在发现了合

适的“取象比类”，产生了通透的理解效果之后，

体验的对象才会在“体验之网”的背景上浮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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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才会使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人们可能以一

种间接方式描述“体验之网”隐蔽的存在形态，

如李约瑟将其称为“相互联系的思维”，认为“象

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都组成了一个巨大模式的一

部分”。[6]海德格尔将其描述为“一个隐藏的巨大

湍流的分支”。[7]老子提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天网”其实就是“体验之网”。王阳明讲“心包

万物”，也是要用“体验之网”来包容万物。人们

对直观体验的神秘性的体验，主要来自“体验之网”

的隐蔽特性。

其次，直观体验的认知模型是通过“网络互

联”建构的。直观体验的“体验之网”具有指向

性，但并不聚焦，而是在思路上尽可能发散，在

看来相去甚远的“象”之间建立“取象比类”的

联系，这样就不会忽略事物之间一些跨度很大但

非常重要的有机联系。直观体验的能力或者说人

的“悟性”，就在于从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中发现

共同的“关系构型”，这样才会获得精彩的“取象

比类”，将两个相关的“象”各自所联系的“体验

之网”再联结起来，将作为“喻体”的“象”的

体验积累转移到对“本体”的理解之中。这种机

制很类似现在互联网的“互联”，或许反过来也可

以说，互联网的“互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不自

觉地再现了“体验之网”的作用方式。

再者，直观体验的认知结果是通过“网上直观”

获得的。“网上直观”追求认知结果的通透性和深

刻性，在通过“网络互联”搜寻出合适的“关系

构型”后，需要嵌入以往的“体验之网”中，使

所有相关的“象”及其相互关系都得到清晰透彻

的解释，揭示出各种表象的深层原因，这就是朱

熹所说的“格物致知”，即“是以大学始教，必使

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

不明矣。”[8]“网上直观”立足于认识主体建构的

网络模型，同以往认识到的“体验之网”进行比对，

这个过程很类似“拼图游戏”（the puzzle），任何

一个小碎片的位置安放不当，都不可能构成画面

的整体意义。这中间要经历多次试错、调整、反思，

感受各种困惑、纠结、冲突。“纠结”的感受一定

是网上的感受，认知活动中的困惑和冲突也是如

此。如果人们在“体验之网”中没有把问题想清

楚，没有通透的感受，就有可能被困在“体验之网”

中难以解脱，思想压力越来越大。逻辑分析中的

矛盾、悖论一般不会引起情感反应，而“体验之网”

则会带来情感上的压力和解脱。

二、“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实际影响

“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的不同认知功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们的实际

影响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成为很多社会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的深层思想根

源。

逻辑分析的“理性之光”在西方传统文化中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逻辑分析思维诞

生在古希腊学术传统中，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

法”、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

式逻辑体系，使“理性之光”的功能趋于完备。“理

性之光”的“照射”带来了自然哲学的大量成果，

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化体系和阿基米德的浮

力定律。欧洲中世纪初期，宗教信仰的力量在很

大程度上遮蔽了“理性之光”，所以被后人称为“黑

暗的中世纪”（“黑暗”正是“光照”不足的缘故）。

而文艺复兴的主要目标，则是重新展现古希腊“理

性之光”的作用。从欧洲近代到现代，“理性之光”

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实验、技术规制和现代性

的社会建构，以至于近现代的科学文化，都是在“理

性之光”的照耀下出现的。

作为近代科学基本特征的科学实验，典型地

体现了“理性之光”的作用。科学实验的设计是

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且需要主动变革认识对

象，才能够使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自然规律显露出

来。如狄德罗所说，要认识自然，就需要“有意

用一些最奇怪的试验来挑逗自然”，“探访自然”，

“多方地拷问对象”。[9] 近现代技术也是在“理性

之光”照耀下发展起来的，形成了海德格尔所说

的对自然界的“限定”和“强求”，将自然事物改

造成技术“座架”，取消其“自然而然”的特性。
[10]科学实验和近现代技术带来了科学文化的繁盛，

科学文化成为“理性至上”的文化。[11] 以科学文

化为基础，形成了现代的思维方式，强调用理性

的方式建构社会生活，进而出现了精神与物质的

对立、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的对立。拉图尔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纯化”，认

为这只是现代世界的一半，是与对立双方之间的

“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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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译”实践割裂开来的结果。[12]

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扩展，可以看到近现代社

会发展的很多重大事件与“理性之光”密切相关。

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并不只是发明家和企业家

一拍即合的结果，而是需要科学被公众广泛理解

和消费，需要通过“月光社”等社会组织对“有

用知识”的有效传播，即经历一个“工业启蒙”

的过程（“启蒙”的英文词“enlightment”原意就

是“照亮”）。[13]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生活中的规

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也与逻辑分析的“理性之光”

有着密切联系。在 17 世纪，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

世俗化的自然法和以数字表达的自然界的经验法

则是平行发展的。（[6]，p.574）西方法律制度强

调公开和透明，“透明度原则”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的一项基本原则。各种契约的制定也需要公开和

透明，需要理性的选择和监督，从中可以感受到“理

性之光”的作用。“理性之光”的“照射”促进了

“工具理性”的兴起和扩张，而“工具理性”带来

的一些社会问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反思和批判的

对象。实际上，单纯依赖“理性之光”的“照射”

会带来社会生活中一些简单化、片面化倾向，毕

竟这种“照射”可能会忽略对象事物中一些整体

性、全局性的特征。比如，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价、

地域发展水平评价中，如果过于注重各种的指标

体系，可能会忽略这些指标体系尚未包容的、整

体性的、有机的特征，造成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 

下面来看“体验之网”的实际影响。直观体

验的“体验之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比较

充分的发展。在先秦时期，孔孟的儒家学说对社

会生活中的“体验之网”进行了充分阐释，“仁”

的本意就是“二人之关系”，就是要靠体验把握的

“网上关系”。[15]“关系网”是对中国社会生活中

人际关系结构的常见描述，它可能带来正负两方

面的效应，因而人们需要通过个人修养和制度约

束增强其正面效应，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家国情

怀；同时限制和消除其负面效应，避免盘根错节的

人情偏袒和腐败滋生。“体验之网”是直观体验的

认知方式作用于“关系网”的产物，它联系着直

觉感悟、思想涵养和社会和谐，影响了人文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西方文化中并非完全没有“体验

之网”的作用，但表现形态很隐蔽。如莱布尼茨

所说的“单子”具有透视性与秩序性。单子的透

视性主要体现为单子具有表现其他一切事物关系

的能力，是“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16]这

和“体验之网”的功能是类似的。从近代德国的

浪漫主义思潮，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再到海德

格尔“天、地、神、人”的“四重奏”，都展现了

“体验之网”的特征，但“体验之网”始终没有成

为西方主流的认知模式。

“体验之网”在中国古代的技术和医学发展

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逻辑思维不够发达，

缺少系统的科学实验和科学原理性的知识，但中

国古代技术相当发达，产生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发

明创造，中医的独特医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

区得到承认和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体验

之网”的独特作用。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强调“制

器尚象”，这一思想来自《周易》。《系辞下》对此

有一段很长的解释：“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这显然是“体验之网”的生动写照。

中国古代农夫、工匠和医生都有很强的“取象比类”

的本事，各种技术活动中的经验性知识、标准和技

术诀窍都是依靠直观体验获得的，“体验之网”有

助于发挥人的生理和心理潜能，培育“庖丁解牛”

类型的能工巧匠，建构工程技术的有机体系，如古

代陶瓷的“联窑”烧制、“群炉汇流”的浇注、都

江堰水利工程的设计等。[17] 中医诊病强调司外揣

内，由近及远，将人的生理和病理状态与周围环

境、时令、气候变化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思考，

可以通过“取象比类”发现很多西医方法难以区

分的症候，[18]这是“体验之网”发挥的独特功效。

“体验之网”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也产生

了深远影响。直观体验的认知模式注重对事物的

整体关照，“体验之网”可以延伸到极为广泛的领

域。《礼记 • 大学》中讲“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体验之

网”在社会生活中延伸的完整脉络。古代志士仁

人倡导“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里“体验之网”

成为将“天下”视为一个整体的必要前提，从而

使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凸现出来。“体验之

网”也有助于化解思想中的困顿和冲突，从新的

视角看待现实问题，寻找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所

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并不是在提倡退缩和逃避

现实，而是在“体验之网”中变化视角，避免偏执，

探索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几千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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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不断的文化形态，历经各种风浪和磨难而依

然生机勃勃，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是“体验之网”

的不断延续。“体验之网”在人文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中有明显的作用，因为直观体验的认知模式联

系着价值理性的形成，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修养和

社会生活的和谐。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体验之网”

中可能会感到很不适应，他们会奇怪为什么要对

看起来与己无关的很多事情负责任，因为他们体

验不到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网络关系。“体验之

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隐形的存在，但却在

社会生活各个角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提醒人

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三、“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互补途径

在比较了“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各

自特点和实际影响之后，探索两者的互补途径就

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必然选择。

“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互补途径，近

些年来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在认识

论领域，很多学者强调逻辑分析与直观体验互补

的必要性。根据现代的脑科学的研究成果，逻辑

分析主要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而直观体验主要

是大脑右半球的功能，创造性思维是二者协同作

用的结果，因此，自觉强化大脑两个半球的功能

互补就成为创造力开发的重要途径。当代人工智

能研究和应用的迅速发展，正在日益取代依赖逻

辑分析的人类认知和实践活动，人工智能下一步

能否深入直观体验领域正在成为新的重大课题。

为此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直观体验的认知机制，

“体验之网”的奥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

方现象学揭示的认知机制很明显具有“体验之网”

的特征。胡塞尔强调的“对某物的意识”与体验

的构成域相关，“从一开头就与某种隐蔽的、边缘

的、前伸后拉的方式交融（但非混合）为‘一气’，

不仅与刚过去的经验保持相互构成的关系，而且

为可能有的知觉‘准备下了’与已有知觉的意义

上的联系。”（[7]，p.36）西方学者关于“涉身认知”

和“隐喻”功能的研究与中国传统的“取象比类”

彼此呼应，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体验之网”的运

行机制。[20]还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关于“隐性知识”

形成和传播机制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企业的创

造力开发和学校的创造教育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

的互补也日益体现其重要价值。

现代科学技术与工程活动总体上依赖“理性

之光”的照耀，对经济和生产活动的评价比较关

注“理性之光”透视出来的各种指标，在教育活

动中“理性之光”使得人们更为关注学习成绩和

各种竞赛，在医疗活动中医生也更关注各种仪器

测试出的指标数据。可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工程

活动涉及的环境问题、风险防范问题、利益相关

者关系问题，都需要发挥“体验之网”的作用。

荷兰学者霍温提出“全局性工程”的概念，反映

了这方面的新动向。[21] 经济和生产活动的评价涉

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也需要“体验之网”的

制衡。在教育活动中，“理性之光”对学生的知识

增长和理性选择能力有决定性影响，而“体验之

网”则决定了学生的情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在

医疗活动中，“体验之网”有助于避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从整体性和有机联系的角度确定治疗

的最优方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地、

各类人群、各种智能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都使

得“体验之网”的功能空前增长，以往隐形的、

非主流的“体验之网”日益成为人们日常深切感

受的现实存在。

“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的互补还存在一

些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二者是在不同的文

化传统中沿不同路径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评价

各不相同，在思想和文化交流中可能出现误解和

偏见。偏好“理性之光”认知模式的人，往往将

“体验之网”的认知活动看成不科学、不可靠的东

西，尽力加以排斥。而偏好“体验之网”认知模

式的人，则往往将“理性之光”视为机械、呆板、

僵化的思维方式，认为难以沟通。“理性之光”和

“体验之网”并非完全对立，又不完全对称，这种

特殊关系可能会加剧二者的隔阂。实际上，如果

“理性之光”的“照射”失去了“体验之网”的弥

补和适度约束，很可能出现片面化、极端化倾向，

使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带来较多副作用。而“体

验之网”的联想和判断如果失去了“理性之光”

的引导和提醒，很可能与情绪化的、反理性的倾

向联系在一起，甚至可能陷入荒诞迷信的窠臼。

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实现“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和谐还需要

付出艰巨的努力。

“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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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促进“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互补，

需要通过思想观念的变革、社会评价的调整和教育

模式的创新来加以实施。人们需要转变对“理性之

光”和“体验之网”的习惯性认识，不要以为现代

化就是强化“理性之光”的作用，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就是强化“体验之网”的作用，这样会造成现

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和脱节，进而加剧科学文化

与人文文化的冲突。对“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

的适用范围、实际价值、各自弱点要有恰如其分的

评价，避免评价标准的混淆，不要简单地用理工科

成果的衡量标准看待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或者出现

相反情况。“理性之光”和“体验之网”的互补需

要教育模式的创新。目前教育体系中“理性之光”

和“体验之网”的协同培养比较缺乏，应试教育加

剧了这种倾向。一些理工科学生的直观体验能力下

降，情商偏低。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一些学生逻

辑分析能力下降，理性判断能力偏低。两方面能力

兼备的创新型人才比较缺少。显然，只有在“理性

之光”和“体验之网”的和谐互补环境中，才能够

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总之，只有当“理

性之光”和“体验之网”各得其所，都能够发挥其

应有作用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够既沐浴着理性的

光芒，又深切体验着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真正实

现“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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